
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学术期刊
分类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学术期刊分类办法》已经 2025 年 6月 19 日

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科技大学

2025 年 9月 13 日

湖南科技大学文件

大 学 文 件科大政发〔2025〕1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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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学术期刊分类办法
（2025 年 6月 19 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精神，加快学校“双一流”建设，建立健全国际水平、中国特色、

学校实际的论文评价体系，进一步规范科研评价活动，引导广大

教师强化质量意识、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影响力和综

合实力，彰显学术研究特色，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术期刊分类依据

（一）学科依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9月更新）。

（二）期刊影响

1.自然科学期刊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升

级版）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CSCD 来源期刊”为主

要分类依据。

2.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发布的“CSSCI 来源期刊”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

表（升级版）为主要分类依据，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文核心期

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

中文核心期刊分类。

第三条 学术期刊分类原则

（一）质量导向原则。遴选国内、国际公认的该领域高水平

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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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导向原则。学院结合学科发展实际，按学校现有

一级学科推荐。

（三）协同导向原则。鼓励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合作、信息共

享、学术创新。

第四条 学术期刊分类级别

依据期刊学术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及学校实际情况等将学术

期刊划分为顶级期刊、权威期刊、重要期刊、核心期刊和一般期

刊五个等级。

（一）顶级期刊：期刊等级划分中的最高级别，不仅代表其

所在学科的最高研究水平，也代表了科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1.自然科学类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大

类 1 区期刊论文、自然指数期刊论文、《中国科学》系列（中文版）

和《科学通报》期刊论文；其他在一级学会主办的 SCI 或者 EI

源期刊且在本学科影响因子最新排名前二的中文期刊中确定（见

附件 1）。CCF 会议 A类论文视同顶级期刊学术论文。

2.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和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SSCI1、2 区期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

其他在本学科影响因子最新排名的 CSSCI 来源期刊中确定。

（二）权威期刊：期刊等级划分中的第二级别，是学科的高

水平期刊。

1.自然科学类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大

类 2 区期刊论文；其他在一级学会、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部分

“双一流”建设大学主办的 SCI 或者 EI 源期刊且在本学科影响因

子最新排名前四的中文期刊中确定（见附件 1）。CCF 会议 B类论

文视同权威期刊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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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部分高影响力综合性 CSSCI 来源期

刊以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SSCI3、4 区期刊、A&HCI 期刊；

其他在本学科影响因子最新排名的 CSSCI 来源期刊中确定；国家

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和教育部社科司《专家建议》视同权威期

刊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详摘。在《人民日报》理论版

发表的学术性文章（800 字以上）视同权威期刊学术论文；顶级

期刊上发表的文艺类作品、会议综述学术论文和书评学术论文视

同权威期刊学术论文。

（三）重要期刊：期刊等级划分中的第三级别，代表学科研

究水平的重要期刊。

1.自然科学类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大

类 3、4区期刊论文；一级学会、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部分“双

一流”建设大学主办的 CSCD 来源期刊（核心）（见附件 1）。CCF

会议 C类论文视同重要期刊学术论文。

2.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一级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

所主办的 CSSCI 来源期刊；部分高水平综合性 CSSCI 来源期刊；

部分“双一流”建设大学主办的高水平 CSSCI 来源期刊；每个一

级学科影响因子最新排名靠前的 CSSCI 来源期刊；《管理世界》

“短论”栏目；《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详摘。在《光明日报》

和《经济日报》理论版发表的学术性文章（800 字以上）视同重

要期刊学术论文；在权威期刊发表的文艺类作品、会议综述学术

论文和书评学术论文视同重要期刊学术论文。

（四）核心期刊：期刊等级划分中的第四级别，是学科具有

一定学术影响力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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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科学类期刊：除以上三类之外的 CSCD 来源期刊（核

心）；《建筑师》《现代城市研究》《风景园林》等期刊。

2.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除以上三类之外的 CSSCI 来源期

（集）刊（不含扩展版）；《艺术工作》《包装工程》《中国音乐》

《体育文化导刊》《外语学刊》等期刊；《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

的学术性文章（2000 字以上）视同核心期刊学术论文；重要或核

心期刊发表的文艺类作品、会议综述学术论文和书评学术论文（符

合学术论文一般规范和体例）视同核心期刊学术论文；被移出

CSSCI 源刊期刊在核心期刊中自然剔除。

（五）一般期刊：除一至四级以外且有 ISSN（或 CN）号的学

术期刊，每个学科学术期刊数量不限；一至四级中 CSSCI 来源期

（集）刊的会议综述、会讯、访谈、书评、摘编、篇目、短论、

短评等视同一般期刊学术论文。

（六）智库研究成果：分类分级按照《湖南科技大学智库研

究成果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科大政发〔2025〕4 号）文件

执行。

第五条 对于有异议的论文，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处组织

相关专家或提请校学术委员会进行评议。

第六条 学校认定有异议的论文及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 2025 年及以后发布的《国际期刊预警名单》上的论文，

不在上述论文等级认定范围之内。

第七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湖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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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期刊分类办法（试行）》（科大政发〔2022〕66 号）同时

废止。

附件：1.湖南科技大学 2025 年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顶级、

权威和重要期刊目录

2.湖南科技大学 2025 年人文社会科学中文学术期刊

顶级、权威和重要期刊目录

湖南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 9月 13日印发


